审查逮捕办案流程图
一、同级公安机关报捕案件的审查逮捕流程图　

    说明：

（1）受理　　

①对于公安机关移送报捕案件的受理，由内勤统一负责。　

②内勤对所受理的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初步审查，检查所移送的案卷材料和证据是否齐全，法律手续是否齐备，案件管辖是否符合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对超出管辖范围的，可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对未按刑诉法的规定移送案卷材料和证据的，应当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或者要求补充移送。　　

③受理案件由内勤统一登记，部门负责人核对后指定承办人进行审查。　　

（2）承办人审查　　

承办人接受案件后，应依法认真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完毕，制作出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交部门负责人审核后交主管检察长审批。　

①程序审查：包括提请批准逮捕书（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立案、拘留等法律手续是否齐备、案件是否符合管辖规定等。　　

②实体审查。A、公安机关报捕认定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B、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质、涉及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罪名及适用法律条款是否正确；C、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刑诉法第79条规定的逮捕的条件；D、有无遗漏应当逮捕的共同犯罪嫌疑人或其他犯罪事实；E、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无违法的情形；F、有无立案监督线索或其他犯罪线索需要移送。　　

（3）部门负责人审核和院领导审核、决定　　

①部门负责人接受经承办人审结的案件后，应依法认真审核，签署意见，交主管检察长审批。　　

②主管检察长应依法认真审核，签署决定意见并交办案部门执行。　

③对报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报捕书的7日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报捕书的15日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案件不得超过20日。　　

④办案部门在收到主管检察长的决定后，承办人应立即填写逮捕或不捕法律文书。对于不捕的案件，应当制作《不批准逮捕案件说明书》；对于存疑不捕的案件，应当制作《不予批准逮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　

⑤承办人填写好有关法律文书后，应将有关法律文书及时送达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执行。并对执行逮捕、不捕的情况进行监督。　　

⑥案件办结后，承办人应当及时将审查逮捕内卷移交内勤，并由内勤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归档。　　

（4）部分案件的特别程序　　

①适时介入。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可以适时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取证。　

②讯问犯罪嫌疑人。下列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有逮捕必要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予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一般应当讯问。　

③特殊对象的审查逮捕。　　

I.人民检察院对担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对担任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层报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报请许可。对担任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由县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担任两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分别依照以上规定分别报请许可。对担任办案单位所在省、市、县（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委托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报请许可；担任两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当分别委托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报请许可。　　

II.需要逮捕担任政协委员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规定向该委员所属的政协组织通报情况。　　

III.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对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在办案过程中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④案件讨论：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或定罪定性把握不准的案件，报主管检察长决定前，应当经侦查监督部门集体研究。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主管检察长与处室意见不一致时，需要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报主管检察长审阅，由主管检察长签署明确意见后，承办人将《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送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　　

⑤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的，可视情形予以书面或者口头纠正违法。对于侦查机关存在遗漏犯罪嫌疑人情况的，可向侦查机关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对于案卷中存在的立案监督线索，应向部门负责人报告，并按立案监督的相关规定办理。

二、侦查机关提请复议案件的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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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⑴受理　　

①对于公安机关提请复议案件的受理，由内勤统一负责。　　

②内勤对所受理的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初步审查，检查所移送的案卷材料是否完整，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提请，是否在不捕后补充了新的证据材料。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对提请复议的时间已经超期的，应不予受理；对公安机关在不捕决定后进行补充侦查并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的，可不予受理，告知公安机关可重新提请批准逮捕。　　

③受理案件由内勤统一登记，部门负责人核对后另行指定承办人进行审查。　　

（2）审查及决定　　

    复议案件应当更换承办人重新审查。由承办人制作不批准逮捕案件复议意见书，再交由部门负责人审核，最后报检察长决定，决定时间应在收到提请复议书后的7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具体程序与本级公安机关报捕案件审查逮捕的审查、决定程序一致。　　
